
附件 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本科生辅修管理办法

（2022 年 3月修订）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教育资源，

因材施教，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挖掘学生的学习

潜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

能力，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

法》的通知（学位〔2019〕20 号），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

1.辅修分为辅修专业和辅修学士学位两类，开设辅修专业、辅修

学士学位的学部（院、系）均应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规定必须修读

的课程和学分数，报教务部，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主管校长

批准后执行。辅修专业原则上总学分数不应少于 20 学分；辅修学士

学位原则上总学分数不应少于 35 学分，其中包括毕业论文，毕业论

文要求与主修专业的要求相同。

2.辅修课程可包括各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大学数学和基础物理类

通识必修课程、各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程。

3.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部（院、系）可根据参加辅修的人数采取随

班听课或增加班次的方式开课，新增的班次应由具有主讲资格的人员

任教。

4.若辅修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重复，学生应在辅修开课学部

（院、系）指导下，改修辅修专业其他课程。

二、申请条件及审批程序

1.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须与主修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类。



2.完成第一学年主修专业规定学分且成绩合格者，均可申请辅修，

经批准从第二学年开始修读。

3.开设辅修的学部（院、系）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确定每学年可

接纳的辅修学生人数，并对申请修读的学生进行入门考核，考核方式

由各开设辅修专业的学部（院、系）自行安排。

4.申请辅修的学生，应于第二学期期末（个别需推迟申请的学生

可在第二学年末）向开设辅修的学部（院、系）提出申请，经主、辅

修学部（院、系）审批后，由教务部组织学生选课，并按学分缴纳学

费；或在第七学期申请补充认定，对认定辅修专业的学生要求已经修

读的辅修课程不少于 15 学分，对认定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要求已经

修读的辅修课程不少于 26 学分。申请补充认定时，学生应提供相应

的成绩单（包括申请时尚未考试的已选课程清单），由辅修开设单位

认定，认定通过后教务部给予备案，赋予学生辅修资格，并将相应课

程从主修成绩单转入辅修成绩单，学生按规定补缴辅修费。学生修读

的课程不得在主修、辅修中重复计算。

三、教学管理

1.辅修课程学习及成绩管理由开设辅修的学部（院、系）负责。

2.为保证学习质量，辅修学生每学期申请辅修专业课程总学分数

不得超过 8学分。

3.学生修读辅修专业课程考试作弊与修读主修专业课程考试作

弊同等处理。

4.如学生中途放弃辅修，可以申请将已经获得的辅修专业课程学

分，记入主修专业的“自由选修模块”课程学分，或者申请对应为通

识教育课程有关模块的学分；个别课程如果与主修专业的专业课程相

近或修读要求高于专业课程，经院系审核同意，可以申请记入专业选



修课程学分。

5.如学生在毕业时未按规定修读完辅修专业课程且愿意继续修

读的，经辅修开课学部（院、系）同意，可在毕业后两年之内以旁听

形式继续修读，修读合格后可获得辅修专业证书。

6.对于毕业后仍继续修读辅修专业课程的学生，其选课、成绩管

理等工作均由教务部统一负责。

四、证书发放与学位授予

1.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在规定年限内，按照辅修专业教学计划

修满学分且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者，可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辅修专

业证书”。

2.修读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在获得主修学士学位时，按照辅修

学士学位教学计划的规定修满学分者，可同时授予“北京师范大学辅

修学士学位”，对没有取得主修学士学位的不得授予辅修学士学位。

按教育部文件要求，自 2022 年起，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

书中予以注明，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学生获得主修学士学位时，如

果未能同时获得辅修学士学位，不再补授。

五、收费标准

辅修采取交费修读制，各专业辅修收费标准如下。如有新增辅修

专业，参照其培养成本及主修专业的学费标准，归入表中相似专业。

如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及物价部门另有规定时，以上级部门的规定为准。

如中途退出辅修，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英语、物理学、化学、系统科学与工程、心理学、生

物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

每 学 分 140

元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教育、历史学、地理科学、汉语 每 学 分 120



言文学、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金融学、金融科技 元

留学生修读辅修专业的收费标准，参考留学生的学费标准定为每

学分 300－500 元，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成本，具体标准如下：

英语、物理学、化学、系统科学与工程、心理学、生

物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

地理科学

每 学 分 500

元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教育、历史学、汉语言文学、人

力资源管理、经济学、金融学、金融科技

每 学 分 300

元

六、附则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学校设立的各类人才培养改革项目，

对辅修政策另有规定的，以相应的专门规定为准。

教务部

2022 年 3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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